
新竹市政府112年12月辦理政策及業務宣導之執行情形表

機關名稱 宣導主題 媒體類型 宣導期程 金額 預算來源 預算科目 執行單位 備註

新竹市政府 112年市政宣導廣播計畫案 廣播媒體 112.3.27-112.12.02      400,000 公務預算
一般行政―行政及法制

工作
行政處

新竹市政府 112年城市行銷電視廣告託播案 電視媒體 112.3.29-112.12.09    3,000,000 公務預算
一般行政―行政及法制

工作
行政處

新竹市政府
112年運用有線電視託播宣導計

畫案
電視媒體 112.3.26-112.12.09      300,000 公務預算

一般行政―行政及法制

工作
行政處

新竹市政府
112年亮點政策及市政宣傳委託

專業服務案

電視媒體、

網路媒體

(含社群媒體)

112.3.31-112.12.09      980,000 公務預算
一般行政―行政及法制

工作
行政處

新竹市政府
112年數位行銷影音製作及市政

宣傳案

電視媒體、

網路媒體

(含社群媒體)

112.9.26-112.12.31    1,000,000 公務預算
一般行政―行政及法制

工作
行政處

新竹市政府 112年Podcast節目製播案

電視媒體、

網路媒體

(含社群媒體)

112.11.02-112.12.31    1,300,000 公務預算
一般行政―行政及法制

工作
行政處

新竹市政府
112年媒體識讀宣導活動委託專

業服務案

電視媒體、

網路媒體

(含社群媒體)

112.11.21-112.12.20      295,000 公務預算
一般行政―行政及法制

工作
行政處

新竹市政府 112年市政宣導與產業推廣影片
網路媒體

(含社群媒體)
112.11.20-112.12.15      149,000 公務預算

一般行政―行政及法制

工作
行政處

新竹市政府 112年全國性雜誌廣告宣導案 網路媒體 112.8.02-112.12.31    1,000,000 公務預算
一般行政―行政及法制

工作
行政處

新竹市政府
新竹市112年國際身心障礙者日

系列活動

廣播媒體、

網路媒體、

電視媒體

112.11.25-112.12.09 720,000 基金預算
身心障礙者福利服務-服

務費用
社會處

本案經費包含在新竹市

112年國際身心障礙者日

系列活動標案內，無獨

立經費。

單位：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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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竹市政府 112年歲末感恩系列活動

平面媒體、

網路媒體、

電視媒體

112.12.22-112.12.24 149,625 公務預算 觀光業務-觀光管理 社會處

新竹市政府 新竹市小旅行 網路媒體 112.3.01-112.12.05      750,000 公務預算 觀光業務-觀光管理 城市行銷處

112年新竹市小旅行推廣

委託專業服務案之部分

內容

新竹市政府 政令宣導 廣播媒體 112.11.22-112.12.19    1,480,000 公務預算 觀光業務-觀光管理 城市行銷處

新竹市政府 2023青年創新職涯嘉年華活動 廣播媒體 112.11.26-112.12.02       24,000 公務預算
勞工及青年業務－勞資

關係及青年發展
勞工處

新竹市政府 身心障礙者就業促進 網路媒體 112.11.29-112.12.31      100,000 基金預算
身心障礙者就業計畫―

身心障礙者職業訓練
勞工處

新竹市政府 反賄選宣導 廣播媒體

112.12.01

112.12.06

112.12.13

112.12.20

112.12.27

112.12.29

      18,000 公務預算 一般行政―政風工作 政風處

          6.預算科目部分，公務預算及政事型特種基金填至業務(工作)計畫，業權型特種基金填至損益表(收支餘絀表)3級科目(xx成本或xx費用)

填表說明：

          1.本表係依預算法第62條之1規範凡編列預算於平面媒體、廣播媒體、網路媒體(含社群媒體)及電視媒體辦理政策及業務宣導為填表範圍。

          2.媒體類型包括上揭平面媒體、廣播媒體、網路媒體(含社群媒體)及電視媒體。

          3.宣導期程部分，請依委託製播宣導之涵蓋期程為準，並以該期程完成日之月份為公布當月。例如涵蓋期程為110.3.1-110.6.30，則於6月份

            當月公布。

          4.金額部分：除於四大媒體刊登及托播之費用應計入外，凡與在四大媒體辦理政策及業務宣導有關之影片、動畫及圖卡之製作成本、拍攝宣

            導影片所租用之道具服裝及臉書宣導照片之構圖素材等內容製作經費，其相關成本應計入。

          5.預算來源查填公務預算、基金預算，倘機關(單位)間有委代辦(或補捐助)情形，則請填列委辦(補捐助)機關(單位)之預算種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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